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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○傳聲請書 

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

定，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左： 

一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

為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年度判字第二二三八號判決

所適用之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牴

觸：（一）現行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六項（八十五

年版為第四項），增設法律所無之限制。（二）中央法規

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、第三款、第六款，憲法第二十三

條法律保留。（三）司法院釋字第二六八、三一三、三九

四號解釋等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益之意旨。聲請解釋並

宣告該細則無效。 

二、 疑義之事實及經過 

聲請人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委任第五職等通譯，民

國八十六年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，經

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，取得升任薦任第六職等資格，

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簽請司法院派代為薦任

第六職等通譯，經司法院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（八十

八）院台人二字第一九四五一號函，以與規定不符未予

派任。聲請人不服提起復審、再復審、行政訴訟，均遭

駁回。最高行政法院駁回之理由係以：按公務人員任用

法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，前項考績升任薦任官等人員，

除具有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四款所定考試及格之

資格者外，以擔任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為限。又該法

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：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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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「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」，指「職務之列等最高為薦

任第七職等而言」。次按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，依

該施行細則第一條規定係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九

條規定之授權所定之法規命令，其位階與法律即所授權

之公務人員任用法相同，原處分引用該施行細則第十五

條第二項：「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所稱『薦任第七職等

以下職務』，指『職務之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而言』」

之規定，難謂有違反法律優越原則，而其目的在兼顧考

試用人，解決資深績優人員晉升薦任官等及不降低中級

以上公務人員素質，亦難認為有子法逾越母法之違法等

云云。 

三、聲請理由及所持見解 

(一)立法機關固得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，然關於

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之限制及國家各機關之組織等

事項者，均應以法律定之。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

設有明文，倘法律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，則授

權之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，始符憲法第二十三條

法律保留原則。司法院釋字第二六八、三一三、三

九四號解釋參照。 

(二)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正之公務人員任用

法第十七條第四項（九十一年修正為第六項）「前項

升任薦任官等人員，以擔任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

為限」，觀其條文並無限制第五項訓練合格人員不

得升任薦任第六職等或第七職等之文義。考試院八

十五年增訂之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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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項規定：「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所稱『薦任第七

職等以下職務』，指『職務之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

等而言。』」係將母法之『職等』曲解為『職務列等』，

限制職務列等超過第七職等者，連薦任第六職等亦

不能升任，增設法律所無之限制，且與憲法上之平

等權相違背。 

(三)公務人員任用法所稱職等、職務、職務列等，其定

義分別於該法第三條第二款、等七款、第九款詮釋

盡詳。母法第十七條第六項載明：以擔任薦任第七

職等以下職務為限，乃限制該等人員僅能擔任薦任

第七職等以下職務，非指所謂「職務列等」而言，

至為明確。考試院扭曲條文、張冠李戴、移花接木，

於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，就母法條文之職等、

職務解釋為「職務列等」，偏離立法意旨，因此造成

職務列等逾越薦任第七職等者，縱經晉升薦任訓練

合格，取得薦任資格，依然不能升任薦任官等，有

違母法增訂第十七條之意旨，侵害人民權益。 

四、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之所以增訂，委任第五職等得

經由訓練取得薦任資格，晉升至薦任第七職等，依銓敘

部八十七年七月四日八七台二法字第一六三六二九八

號函載，其目的在兼顧考試用人，解決資深績優委任人

員晉升薦任官等及不降低中級以上公務人員素質等等，

其立法意旨，既在解決資深績優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而制

定，析其法意，乃使資深績優委任官等人員經由訓練直

升至薦任第七職等，破除委任升薦任需經考試，而薦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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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簡任不必考試之不公平現象及為現代政府迎合時代

潮流，多元提升基層公務人員職等，往下紮根，加強為

民服務，所為之新思維政策，絕非如公務人員任用法施

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「本法第十七條第六項所稱：薦

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，指職務之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

等而言」，限制職務列等超過第七職等者，皆不得升任薦

任官等，增設母法所無之限制。 

五、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略以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係依母

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之授權所定之法規命令與法律位階

相同云云，因而駁回聲請人之訴訟。惟查母法第三十九

條雖授權考試院訂定施行細則，然並未就涉及人民權利

義務及機關之組織，如職等、職務、職務列等等事項有

為明確具體之授權，而且欠缺授權之內容、範圍、目的，

顯與憲法、法律保留意旨不符，更與大法官之解釋大相

逕庭（參見釋字第二六八、三一三、三九四號解釋），從

而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第六項有違憲法

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。最高行政法院疏未注意及此，為

聲請人敗訴之判決難謂適法。 

  謹  呈 

大法官會議  公鑒 

附件：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年度判字第二二三八號判決影本一

件，司法院釋字第二六八、三一三、三九四號解釋文

影本各一件。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三 日 

 聲  請  人  林  ○  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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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) 

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          九十年度判字第二二三八號 

原      告  林  ○  傳 

被      告  司  法  院 

代  表  人  翁  岳  生 

右當事人間因任用事件，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

會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八九公審決字第○○○

四號再復審決定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左： 

    主  文 

原告之訴駁回。 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 

    事  實 

原告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委任第五職等通譯，因依照公務人

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，經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，

主張依法取得升任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資格。於民國（下同）

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簽請被告派代為薦任第六職等通譯，

經被告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（八十八）院台人二字第一九

四五一號函，以其與規定不符，未予核派。原告不服，提起

復審、再復審，均遭決定駁回，遂提起行政訴訟。茲摘敍兩

造訴辯意旨於次： 

原告起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略謂：一、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，

就特定具體之公法事件所為，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

為，皆屬行政處分，訴願法第二條、司法院釋字第四二三號

解釋規定甚明。查原告現職委任第五職等公務員，經晉升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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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官等訓練合格，取得薦任第六職等資格。依憲法第十五、

十六條、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及相關法令，申請職掌薦

任官等任命職責之司法院核派晉升薦任第六職等，即係具體

公法事件，被告自係行使公權力之行政機關，其單獨所為對

於原告申請晉升薦任官等准駁之書函，攸關原告能否晉升薦

任第六職等，或續任第五職等之權益至鉅，且具拘束力，自

係單方行政行為，並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，顯見本件書函為

行政處分，要無疑義（行政法院二十四年判字第六六號判例、

司法院院字第三七二號解釋參照），再復審決定書認非行政

處分顯有誤會，其未踐行實體審究而逕以程序駁回，於法有

違（行政法院六十九年判字第二三四號判例）。二、主管機關

對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審查，認為不合格或降低原擬任之官等

者，於其憲法所保障服公職之權利有重大影響，公務人員如

有不服，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，司法院釋字第三二三

號、第三三八號解釋在案。又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八條：「公

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，認為

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本法提起復

審……」。查原告為中華民國人民，現任第五職等公務員，依

法取得薦任資格，則依憲法第十五條、第十八條及公務人員

任用法第十七條等規定，自有申請就現職晉升薦任官等權

利，被告就原告任用資格審查後，雖無排斥任用，唯礙於公

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四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

二項規定而予否准，然依上揭說明，本件顯屬保障法第十八

條之範圍，而非同法第二十三條之申訴案件，至臻明確，再

復審決定顛倒是非令人遺憾。至於該決定末頁另以原告就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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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發生之期待性利益，請求救濟，該標的未對原告權益發生

重大影響，非行政處分云云，實有悖離行政法院二十四年判

字第六六號判例、司法院院字第三七二號解釋，殊不知人民

對於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，祗須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

權益者，即得提起訴願，至是否確有損害其權利或利益，乃

實體上應審究之事項，不得從程序駁回，行政法院六十九年

判字第二三四號著有判例，則依上揭說明，再復審決定有違

判例無可維持。三、按所謂行政處分包括積極及消極行政處

分，司法院院字第七三二號著有解釋。司法院八十八年復字

第五號決定書、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行政訴訟答辯書亦均

同此認定，顯見本件為保障法第十八條之復審案件，無庸置

疑。再復審決定基於體制，為凸顯其職權，駕馭司法院復審

委員會，乃扭曲本件為申訴案件，以為程序駁回之依據，避

開實體決定，殊難令人苟同，且有違司法院解釋，是以，公

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所為再復審決定殊無足採。四、被

告答辯書仍執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

定，請求駁回原告之訴，然查該施行細則於法律之外增設所

謂「指職務之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者而言」，乃增設法律

所無之限制，違反法律優越原則，且侵害人民權益，為法所

不容，據以否准之行政處分，自屬違法無可維持。五、本件

個人權益事小，然其勝負攸關全國司法基層行政人員士氣、

權益至鉅，並為維持法律尊嚴，杜絕行政機關濫用行政解釋

權，值得深思審究，何況原告乃申請晉升第六職等，無意升

至第八職等職務，應無牴觸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四項

之規定可言。六、請撤銷原處分及一再訴願決定等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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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答辯意旨略謂：一、按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機

關所為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

者，得依法提起復審，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八條定有明文。

所謂行政處分包括積極及消極行政處分。本件原告以其業已

取得升任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資格，而聲請派代為薦任通譯，

被告未予准許，原告以其權益受損，提起復審及再復審，在

程序上，尚無不合，核先敍明。二、復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

十七條第四項規定，前項考績升任薦任官等人員，除具有第

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四款所定考試及格之資格者外，以

擔任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為限。又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

第二項規定：「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所稱『薦任第七職等以下

職務』，指職務之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者而言」，故被告

以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（八八）院台人二字第一九四五一

號函未予核派第六職等薦任通譯，核與上開規定，並無不合。

查被告對於所屬法院各職務之列等，均係按「職務說明書」

所定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依「職等標準」所訂，現行各

地方法院通譯之職等列為委任第四至第五職等，二分之一得

列為薦任第六至第八職等，故其職務列等最高職等為薦任第

八職等，已逾薦任第七職等，本件原告既非具有公務人員任

用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四款所定考試及格

之資格，依照同條第四項規定，自無從派代為最高職等為薦

任第八職等之薦任職等之通譯職務。再復審決定以程序不合

法為由駁回原告之聲請，似屬法律見解上之歧異，惟其結論

並無二致。原告仍執前詞主張，自無可採。五、綜上所述，

本件行政訴訟應為無理由，請駁回原告之訴等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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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理  由 

按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，認為

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法提起復審，公務

人員保障法第十八條定有明文。所謂行政處分包括積極及消

極行政處分。本件原告以其業已取得升任薦任第六職等任用

資格，而聲請派代為薦任通譯，被告未予准許，原告以其權

益受損，提起復審，在程序上尚無不合。次按公務人員任用

法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，前項考績升任薦任官等人員，除具

有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四款所定考試及格之資格者外，

以擔任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為限。又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

條第二項規定：「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所稱『薦任第七職等以

下職務』，指職務之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者而言」。本件

原告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委任第五職等通譯，因依照公務人

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，經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，

主張依法取得升任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資格，於八十八年五月

三十一日簽請被告派代為薦任第六職等通譯，經被告八十八

年七月二十二日（八十八）院台人二字第一九四五一號函，

以其與規定不符，未予核派。原告不服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，

主張：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二三號、第三三八號解釋及公務人

員保障法第十八條規定，應屬行政處分，且原告現任第五職

等委任公務人員，依法取得薦任資格，依憲法第十五條、第

十八條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規定，自有申請晉升為薦

任第六職等公務人員之權利，原處分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

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否准原告之申請，乃違反法律優越

原則，自屬違法云云。經查：被告主張其對於所屬法院各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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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之列等，均係按「職務說明書」所定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

條件依「職等標準」所訂，現行各地方法院通譯之職等列為

委任第四至第五職等，二分之一得列為薦任第六至第八職

等，故其職務列等最高職等為薦任第八職等，已逾薦任第七

職等。本件原告並非具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

一款、第二款、第四款所定考試及格之資格，依照同條第四

項規定，自無從派代為最高職等為薦任第八職等之薦任職等

之通譯職務，揆諸首開規定，尚非無據。次按：公務人員任

用法施行細則依該施行細則第一條規定係依公務人員任用

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之授權所訂定之法規命令，其位階與法律

即所授權之公務人員任用法相同，原處分引用該施行細則第

十五條第二項「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所稱『薦任第七職等以

下職務』，指職務之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者而言」之規

定，難謂有違反法律優越原則，而其目的在兼顧考試用人、

解決資深績優人員晉升薦任官等及不降低中級以上公務人

員素質，亦難認為有子法逾越母法之違法。至原告依公務人

員保障法第十八條主張原處分未依其聲請派代為薦任通譯，

致其權益受損，乃屬消極之行政處分，其提起一再復審，程

序上均無不合，為被告所自認，於法尚無不合，原處分及復

審決定俱無違誤，再復審遽以程序上不合法予以駁回，理由

雖有不同，結論尚無二致，從而原告所訴各節均無足取，原

告起訴意旨難謂為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行政訴訟法施行法

第二條、行政訴訟法第九十八條第三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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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) 


